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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儿童网红”成为现象级

父母如何当好“数字家长”

打开抖音等小视频 APP 随意

刷一刷， 你很难不注意到这样一群

孩子： 有的还不会说话， 就被大人

在镜头前不停地打扮、 换装； 有的

尚在牙牙学语， 却已经习惯了吃饭

时要始终面对镜头； 有的还在学龄

前， 却能模仿大人口吻流利讲出网

络流行的搞笑段子……

总之， 在“成人网红” 所从事

的吃播、 直播带货等社交电商形态

中， 都能找到儿童的身影。 这些孩

子中， 很多还未开始认识这个世

界， 却已被数百万粉丝所熟知。 如

今， 一些儿童正成为网红行业中的

主角。

“孩子们很‘萌’，这是特别容

易打动别人的特质”，在《罗辑思维》

《凯叔讲故事》前创始合伙人、网红

孵化专家史洁看来， 孩子的天真和

纯真天然会被大众所喜爱。

回溯“儿童网红” 现象的发

展， 史洁梳理了几个关键节点：

2014 年韩国一档 KBS 2TV 真人亲

子秀节目 《超人回来了》 开播， 节

目中的童星宋民国凭借表情包迅速

在亚洲火了一把； 多档国产亲子类

真人秀节目把明星子女和素人萌娃

放在镜头下， 使得国内大众视线和

娱乐热点长期聚焦在这些孩子身

上； 在淘宝童装店当童模的孩子们

因被媒体爆出收入不菲， 也让很多

家长将“晒孩子” 看成一种生财之

道。

“一方面， 一些家长认同‘读

书无用论’， 将成为网红看作是成

功的捷径。 另一方面， 当前直播带

货行业的兴起， 加上大型电商平台

都需要挖掘大量能展示儿童产品的

童模， 随之产生的渠道和机会， 也

激发父母朝这条道路培养孩子。”

史洁分析， 这些因素带动、 启发了

家长普遍认为： 自己的孩子能成为

网红、 并能实现流量变现。

对于儿童成为网红的利弊， 鲸

鱼熙理教育咨询平台首席专家、 北

京电视台卡酷频道特聘心理指导师

李晶莹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有一

些‘儿童网红’ 传递的内容大多关

于探索和思辨， 以及自己努力拼搏

的过程， 这样的内容能让那些通过

网络看世界的同辈获得一个正向的

坐标。”

但也能看到， 一些“儿童网

红” 在家长的引导下， 传递出不少

负能量， 李晶莹无不担忧地说：

“一些有关三俗 （即庸俗 、 低俗 、

媚俗）、 物质化的内容， 传递出可

以不劳而获的观念， 非常影响孩子

们价值观的形成， 很多孩子会因此

而认同‘学习无用论’。”

儿童正成为网红行业中的主角

当有网友质疑“儿童网红” 是

否被“过度消费” 时， 家长往往这

样辩解： 孩子具备这方面的素质和

能力， 出名还应趁早。

在史洁看来， 这不过是家长的

一厢情愿。

史洁直言， “对于成为网红，

孩子的意愿普遍没那么强烈， 基本

都是家长在运作。” 她对“儿童网

红” 并不看好。

记者在查看抖音一些儿童网红

的账号时发现， 镜头前， 是父母不

断引导自己的孩子充分表达展示，

甚至让孩子自己举着手机生涩地录

制视频或直播； 镜头后， 这些账号

往往都开设了商品橱窗， 销售视频

中孩子用到的服饰、 餐具、 食品、

玩具、 书籍等儿童产品。 一些账号

还被评为“优质视频创作者”。

“在互联网时代扁平化的社交

模式中， 原本需要特定的载体才能

展示自己的传统方式， 被人人皆是

内容生产者所替代。 当素人在网络

中通过展现才艺获得大量的商业价

值， 就会形成商业闭环”， 史洁认

为， 特别是“当孩子的商业价值一

旦得到体现， 家长便会源源不断地

向其中投入资源。”

“过度消费”儿童损害其身心健康

成为网红对孩子意味着什么？

李晶莹最担心的是， 这些“儿

童网红” 是否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

力。 “当孩子被曝光在大众面前

时， 这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危险和

隐患。 除了隐私泄露可能导致的人

身安全问题， 网络暴力也会随时发

生。 当孩子成长到具备一定意识

后， 这会对他们产生多大的伤害，

我们无法预期。”

首都师范大学首都教育政策与

法律研究院副教授罗爽认为， 如果

是家长强迫孩子成为网红、 利用孩

子来盈利， 这无疑是物化儿童的行

为， 是一种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的行为。

她进一步说明， 从法律层面来

讲， 去年年底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第四条提出了应适应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具体

要求； 第十六条要求， 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为未

成年人提供生活、 健康、 安全等

方面的保障， 关注未成年人的生

理、 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 保障未

成年人休息、 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

间， 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

健康的活动等监护职责； 第十七条

要求，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不得利用未成年人牟取不正当

利益。

罗爽说： “当家长强迫、 促使

孩子成为‘网红’， 可能会伤害孩

子的生理健康， 如媒体报道‘3 岁

女童被父母喂到 70 斤当吃播赚

钱’； 其次， 这种行为会在思想意

识社会化层面， 对孩子未来的职业

观、 消费观、 人生观的形成造成

不利影响， 甚至让孩子形成一种

以丑为美、 以畸形为美的不良审

美情趣； 再次， 这种做法不利于孩

子行为的正常社会化， 让长期沉迷

虚拟世界的孩子难以融入真实世

界。”

罗爽建议， 应在未成年人保护

法关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制度框

架下， 通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作出更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规

定， 比如应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胁迫、 引诱、

教唆、 纵容利用未成年人从事营利

性的网络活动； 相关政府部门、 社

会组织、 网络服务提供者等， 应自

觉落实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

相关规定， 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受到侵害、 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

其他危险情形的， 应当立即向公

安、 民政、 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

对家长有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

心健康行为的， 应依法向法院申请

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引导家长自觉成为合格的“数字家长”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单设

了第五章网络保护， 受访专家们普

遍认为， 当儿童在网络中被消费、

被物化， 与其谴责平台， 更重要的

是有力有效地教育、 监督监护人、

使其履行好相关责任。

史洁曾遇到过这样的孩子：

“聊天中， 孩子的话语中夹杂着大

量抖音用语。” 这样的经历让她不

禁感慨， “孩子们是一颗颗种子，

是我们社会的未来， 家长过早地将

孩子引上一条平庸化、 泛娱乐化的

成长轨道， 会抑制孩子的探索能

力、 认知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 对

孩子的学习、 成长造成非常大的不

良影响。”

有研究表明， 0—6 岁是孩子

认识世界、 建立正确价值观的年

龄。 “一些家长认为孩子年龄小不

懂事、 随意鼓励孩子在镜头前搞怪

或做吃播赢得关注和奖励， 这会让

孩子将这样的表现等同于有价值，

从而使其自身发展受到阻碍和创

伤”， 李晶莹表示， “到了青春期，

孩子就会在这件事上进行切割， 要

么彻底变成被物化的机器， 要么脱

离父母， 在亲子关系中出现强烈冲

突。”

李晶莹建议， “家长应调整自

己的价值观， 不以牟利为目的育

儿， 同时和孩子充分讨论孩子的发

展和对未来的预期， 为其树立正确

的目标， 防止孩子背离自己终身学

习的发展路径。”

当家中拥有一个“儿童网红”

时， 李晶莹建议， 家长应时刻关注

孩子的心理健康， 不破坏孩子终身

学习的能力、 习惯和路径， 并明

白： 成为网红只是孩子未来发展的

一种可能性。

在近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议审议的家庭教育法 （草案） 中也

规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在实施家庭教育过程中， 不得

胁迫、 引诱、 教唆、 纵容、 利用未

成年人从事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

德的活动。

随着家庭教育法的即将出台，

罗爽建议， 应加强对家长的家庭教

育指导。 “很多家长做出类似不当

行为， 实际上是家长自身网络素养

和法治观念缺乏的一种表现。 在对

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时， 必须要

回应当下网络社会提出的一系列相

关问题， 提升家长的网络素养和儿

童权利保护意识。” 罗爽认为， 政

府、 社会和学校都应当同时也具备

有所作为的能力， 引导家长自觉成

为合格的“数字家长”。

（来源： 《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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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红行业的发展， 一些家长也纷纷加入 “云养娃”， 想让自己的孩子跻身 “儿童网红” 之列。

“儿童网红” 成为现象级背后的深层原因有哪些？ 家长培养， 甚至迫使自己的孩子成为 “儿童网红”， 可能会对孩子造成怎样的伤害？ 我国相

关法律法规对儿童的网络保护和相关监护人的监督， 还需填补哪些漏洞？ 近日， 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资料图片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减 资 公 告
上海橘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 即日起， 公司注

册资本由 133.8645万元减少到

114.1617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新银基汽车设计有限

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15093971999T， 经 股 东

决定， 决定注销， 法定代表人：

刘博巍， 请有关债务债权人在

45天内前来联系， 特此公告。

北京观韬中茂 （上海） 律

师事务所王琰律师， 遗失律师

执 业 证 ， 证 号 ：

13101201911095691， ? 明 作

废。


